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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幼儿保育专业汇报演出，在大合唱《骄傲与荣光》中拉开帷幕。近150名学生参与演出，节

目汇集了歌曲演唱、京剧、舞蹈、钢琴演奏、古筝弹奏等。学生们在演出中流露出对专业的热爱和对未来职业的憧憬和向往。他们以扎实

的基本功和充满激情的表演，赢得校企合作园所代表、合作高校代表、教育同行们的阵阵掌声和高度认可。 本报记者 蔡文玲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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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招政策发布
统招志愿由8个增至12个

本报2023年5月6日
休刊，5月13日恢复正常
出版。

《北京考试报》报社

休刊启事

本报讯（记者 蔡文玲） 4 月

25 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关

于做好 2023 年高级中等学校考

试招生工作的通知》，2023 年初

三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4日至

26日举行，今年中招继续实行考

后知分填报志愿，统一招生志愿

将由8个增至12个。

具有普通高中升学资格且具

有同一学校连续三年学籍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可参加校额到校、市

级统筹及面向特定初中学校的定

向招生。往届生、外省回京报名

考生以及回户籍报考考生不能参

加上述招生。具有升学资格的本

市正式户籍考生可以参加高端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试验项目招生，

该项目各专业均面向全市招生，

不对各区分配计划指标。

今年，每名考生最多可填报

28 个中招志愿，其中，贯通项目

提前招生共设 8 个志愿，每个志

愿学校可填报 1 个专业，录取总

分达到490分的考生方可填报相

关志愿；校额到校和市级统筹招

生共设 8 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

可填报 2 个专业，录取总分达到

570分，且综合素质评价达到B等

的考生方可填报相关志愿；统一

招生共设12个志愿，每个志愿可

填报2个专业。

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3年高级中等学校

招生实行考后知分填报志愿。参

加贯通项目提前招生、校额到校和

市级统筹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须

在规定时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

网站，依据招生简章填报志愿。

2023 年中等职业教育自主

招生将于 5月 13日—17日进行，

考生可于 5 月 20 日查询录取结

果。被中等职业教育自主招生录

取的学生继续参加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记为“合格/不合格”，

不公布原始分数，不提供小分查

询，不再参加中招志愿填报和其

他招生录取。

根据相关要求，各招生学校

（专业）不得录取未参加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的学生；经批准进行专业

加试的学校（专业）不得录取未进

行专业加试或专业加试不合格的

考生；各招生学校（专业）不得录取

未参加中招体检或身体条件未达

到本学校（专业）要求的考生。

本报讯（记者 宋 迪） 4 月

22 日 ，北 京 市 教 委 印 发《关 于

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

的意见》。今年政策总体保持稳

定，坚持区级主责、免试就近原

则。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入学服

务平台，让数据多跑路，家长少跑

腿，努力做到“一网通办”，推进入

学工作更便捷、高效、透明。

本市小学入学坚持以登记入学

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

的入学方式。小升初坚持免试派

位，按志愿通过计算机派位录取。

本市将积极主动做好非本市户籍适

龄儿童少年四证审核服务工作。

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新建

学校、扩大优质资源规模、社会资源

统筹方式，扩充学位，确保每一名适

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根据市教委发布的入学条件

及方式，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凡年

满 6 周岁（2017 年 8 月 31 日以前

出生）均须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

集，免试就近入学。本市户籍无

房家庭适龄子女在非户籍所在区

小学入学按有关规定办理。

按本市户籍对待的适龄儿童

少年，包括区台办认定的台胞子

女、区侨务部门认定的华侨子女、

国家或北京市博士后管理部门认

定的在京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子

女、符合随军进京落户条件正在办

理随军手续的现役军人子女，父母

一方为本市户籍或持有《北京市工

作居住证》的适龄儿童少年。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由各区政府按照北京市非本

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

育材料审核指导要求，结合实际

制定并公布实施细则，强化部门

联动，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入

学资格审核工作。父母持本人在

京务工就业材料、在京实际住所

居住材料、全家户口簿、北京市居

住证，到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

或乡镇人民政府参加入学资格审

核，通过后进入入学程序。

此外，残疾儿童少年同等条

件下在服务范围内就近就便优先

入学。区级以上引进人才的子女

入学按有关规定办理。烈士子

女、台籍学生、华侨子女、现役军

人子女、全国劳动模范子女按有

关规定在同等条件下给予照顾。

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

策强调“四个严禁”：严禁以考试

成绩和各类竞赛证书、培训竞赛

成绩、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形

式选拔学生，严禁学校和校外培

训机构以培训班、校园开放日、夏

令营等形式提前招生、选拔学生，

严禁任何学校以实验班、特色班、

国际部、国际课程班等名义招生。

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发布


